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56,415,293.29 元 

法定代表人：孙亮 

联系人：赵明学 

联系电话：0531- 89250111 

传真：0531-89250130 

邮政编码：250098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 开

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经营；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

咨询、科研、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需凭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二、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说明 

1、发行人于 2006 年 4 月 7 日发行了总额为 10.00 亿元人民币的 20 年期企业债

券，该期债券于 2007 年 1 月 8 日起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该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

的方式，票面年利率 4.10%，单利计息。 

2、发行人于 2007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了总额为 15.00 亿元人民币的 15 年期企业

债券，该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的方式，票面年利率 5.85%，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 

3、发行人于 2009 年 5 月 15 日发行了总额为 24.00 亿元人民币的 10 年期企业债

券，该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采用固定利率的方式，票面年利率 4.60%，在债券

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前 5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 年固定不变。该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目前存续额度 7500 万元。 



4、发行人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发行了总额为 20.00 亿元人民币的 10 年期企业债

券，该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的方式，票面年利率 5.72%，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5、发行人所属子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发行总额为 15 亿元的 5年期

中期票据，发行利率 4.56%，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6、发行人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的 5 年期中期票据，发行利

率为 4.91%，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7、发行人所属子公司路桥集团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发行额度为 3 亿元的 3年期

中期票据，发行利率为 5.93%，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8、发行人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发行额度为 15 亿元的 3 年期私募债，发行利率为

5.35%，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9、发行人所属子公司路桥集团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发行额度为 3.2 亿元的 3年期

中期票据，发行利率为 6.50%，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0、发行人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为

30 亿元，发行利率为 6.7%，期限为 15 年，该中期票据目前处于存续期。 

11、发行人子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发行了 20 亿元公

司债发行利率为 5.84%，期限为 5 年，目前处于存续期。 

12、发行人子公司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了司

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为 4 亿元，发行利率为 6.1%，期限为 5 年，该

中期票据目前处于存续期。 

13、发行人于 2014年 10月 16日发行了 2014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20 亿元，发行利率 4.6%，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14、发行人于 2014年 10月 21日发行了 2014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20 亿元，发行利率 4.44%，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15、发行人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25

亿元，发行利率 5.1%，期限 5+5 年，该中期票据目前处于存续期。 

16、发行人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25

亿元，发行利率 6.4%，期限 5+N 年，该中期票据目前处于存续期。 

17、发行人于 2015年 3 月 16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发行利率 4.70%，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18、发行人于 2015年 3 月 24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25 亿元，发行利率 4.79%，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19、发行人于 2015年 4月 3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5

亿元，发行利率 4.9%，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20、发行人子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3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5 亿元，期限 270 天，发行利率 4.25%，目前处于存续

期。 

21、发行人于 2015年 4月 30日发行了 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25亿

元，发行利率 5.87%，期限 5+N 年，目前处于存续期。 

22、发行人于 2015年 5 月 12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发行利率 3.6%，期限 18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23、发行人于 2015年 5月 29日发行了 201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25亿

元，发行利率 5.48%，期限 5+N 年，目前处于存续期。 

24、发行人于 2015年 6 月 16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发行利率 3.6%，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25、发行人于 2015年 7月 7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20

亿元，发行利率 3.33%，期限 270 天，目前处于存续期。 

26、发行人于 2015年 7月 20日发行了 201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10亿

元，发行利率 4.61%，期限 5+5 年，目前处于存续期。 

上述债券均未出现任何逾期支付利息的情况。 

 

三、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说明 

本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日至本半年度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银行贷款本息逾期偿付的

情况。 

 

四、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运行平稳，前景良好。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已发行债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在

风险。 

 



五、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债券

信用级别为 AAA。 

 

六、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还本付息的重大

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本公司所知，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七、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已发行债券未发生变动。 

 

  

附件：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